
114年9月17日
商學院財政稅務系(含租稅管理與理財規劃碩士班)

速別：普通件

主旨：檢陳本系114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系教評會議紀錄，敬請鈞
長核示。

說明：
一、本系張淑華等6位教師113學年度教師評鑑預評案。
二、本系顏志達老師114學年度教師評鑑初審案。
三、本系114學年度下學期兼任教師改聘案。

擬辦：本案奉核後據以辦理相關事宜。

會辦單位：人事室、教務處
第一層決行
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決行

0917
1333

約　用
組　員 黃竫惠

0918
1705

教授兼財政

稅務系主任張允文
0919
1702

教授兼商
學院院長 李國瑋

0924
1638

約　用
組　員 黃竫惠

0924
1654

教授兼財政

稅務系主任張允文
0924
1718

教授兼商
學院院長 李國瑋

　
一、提案一至三請確實依評鑑及

聘任相關規定辦理。
二、兼任教師如係屬他機關、學

校、研究機構之教職員者，
請於聘任前以校函徵得服務
單位同意。

三、兼任教師如係本校職員，應
請當事人依本校職員兼課實
施要點於兼課前填列兼課同
意申請表循行政程序申請經
校長核准。

四、奉核後，請將掃描電子檔e
mail至psnl11@nutc.edu.tw存
參。

0925
1127組 員潘咨瑄
0925
1136

人事室第一組

組 長 王秋琴
0925
1733

人事室
主　任鄭惠芳

0930
1103專 員劉富美
0930
1508

副教授兼教務

處務課務組長 許明珠
1001
1048

教 授 兼
教 務 長 戴錦周

　擬加會教務處
。

0926
1039辦事員劉逸萱
1001
1050辦事員劉逸萱
1001
1138專 員詹惠萍
1001
1203

秘書室綜
合業務組長林惠娟

1001
2225

教 授 兼
主任秘書趙正敏

1003
1155

國立臺中科技大學

校　　長 陳同孝

財稅系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40018910

裝

訂

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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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財政稅務系 
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教評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4 年 9月 17(星期三)中午 12:40 

 

貳、地    點：中商大樓 9樓 7923 教室 

 

參、主    席：張允文主任          紀錄:黃竫惠 

 

肆、出席人員：沈維民教授、張淑華教授、林晏如教授、許義忠教授。 

 

伍、列 席 者：  

 

陸、主席報告： 

  

柒、討論事項 

案由一 : 本系張淑華等 6 位教師 113 學年度教師評鑑預評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 : 1. 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附件一:專任教師評鑑項目及標準表的備註第一

點，三大類評鑑項目均應辦理計分，教學類、服務與輔導類績效每年滿分

為 100 點，評鑑超過 100 點者仍以 100 點計，3 年最高 300 點。研究與產

學類績效每年不受每年 100 點限制，惟 3 年最高亦 300 點。 

2. 沈維民教授、林冰如副教授(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12條第1款第3目)永久

免評，另張允文教授及林晏如教授申請永久免評鑑通過。 

3. 本系張淑華老師等6位教師，試算點數如下表： 

教師姓名 各類績效 
受評老師

試算 
系教評加減 

系教評核定 

原始點數 

依說明 1各項 

核定點數最高 

採計 100點* 

張淑華老師 

教學類績效 100 - 100 100 

研究與產學類績效 23 - 23 23 

服務與輔導類績效 100 - 100 100 

許義忠老師 

教學類績效 88 - 88 88 

研究與產學類績效 195 - 195 195 

服務與輔導類績效 100 - 100 100 

張瀞云老師 

教學類績效 100 - 100 100 

研究與產學類績效 14 - 14 14 

服務與輔導類績效 95.9 - 95.9 95.9 

顏志達老師 

教學類績效 100 - 100 100 

研究與產學類績效 125 - 125 125 

服務與輔導類績效 100 - 100 100 

謝蕙如老師 

教學類績效 62.9 - 62.9 62.9 

研究與產學類績效 0 - 0 0 

服務與輔導類績效 79.6 - 79.6 79.6 



 

 

葉金標老師 

教學類績效 100 - 100 100 

研究與產學類績效 45 - 45 45 

服務與輔導類績效 100 - 100 100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 : 本系顏志達老師 114 學年度教師評鑑初審案，提請審議。  

說  明 : 

1.顏志達老師選擇教師類型為學術研究類型。 

2.評鑑成績初算如下表: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三 : 本系 114 學年度下學期兼任教師改聘案，提請審議。  

說  明 :本系兼任教師張嘉仁老師，於 114 年 8 月 27 日通過教授資格審定，年資自

114 年 8 月 1 日起計(如附件)，原已於 114 年 4月 23 日經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

系教評會議通過聘任 114 學年度兼任副教授，聘任流程皆已完成，故於 114 學年度下

學期改聘為兼任教授。 

教師姓名 聘任級別 第一學期教授課程(114-1) 第二學期教授課程(114-2) 

張嘉仁 

兼任副教授 
管理概論(學年) 

財稅一 1 
 

兼任教授  
管理概論(學年) 

財稅一 1 

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 

捌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111 學年度預評成績 
(成績計算期間： 

111/08/01-112/07/31) 

112 學年度預評成績 
(成績計算期間： 

112/08/01-113/07/31) 

113 學年度預評成績 
(成績計算期間： 

113/08/01-114/07/31) 
加權成績 

總分 
(四捨五

入至整

數位) 教學

類 

研究

與 

產學

類 

服務

與 

輔導

類 

教學

類 

研究

與 

產學

類 

服務

與 

輔導

類 

教學

類 

研究

與 

產學

類 

服務

與 

輔導

類 

教學

類 

研究

與 

產學

類 

服務

與 

輔導

類 

99.4 130 100 100 169 100 100 125 100 24.95 50 25 99.95 






